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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32 分许，广东省东莞市从莞深高速公

路北行 109 公里+300 米路段发生一起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

先后碰撞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及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

引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3 车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3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等规定，2023 年 7 月 24 日，东莞市政府依法成立东

莞樟木头从莞深高速“7·2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

故调查组），负责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由东莞市樟木

头镇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黄丽山任组长，由从莞高速公路交警大

队、樟木头镇交通分局、应急管理分局、总工会等部门派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邀请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政府派

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基本查清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事

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樟木头从莞深高速公路“7·20”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是一起因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行驶时，疏于观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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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路面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造成的一般生产经

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1.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厂牌型号：庆铃牌，车辆使

用性质：货运，所有人：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注册日期：2015

年 12 月 16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车辆在华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投保：（1）交强险单;（2）商业

险（第三者：100 万，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10 万），有效

期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经查，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无历史事故记录，近三年有

非现场违法信息记录 2 条，其中 1 条未处理。该车已安装 GPS 报

警系统。 

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邓永锋，男，汉族，持

C1 型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1987 年 11 月 21 日，有效期

至 2024 年 11 月 21 日），符合驾驶小型汽车条件。经查，邓永锋

有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2 条，近 3 年有 3 条交通违法记录，其中 2 条

未缴纳罚款。 

邓永锋受聘于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签订劳动

合同，邓永锋主要负责驾驶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运送蔬菜，



 — 3 — 

每月工资 5000 元，甘霖公司通过微信转账或现金等方式支付给邓

永锋。 

2.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厂牌型号：凌派牌，车辆使用性质：

非营运，所有人：黄海雁，注册日期：2014 年 12 月 1 日，检验有

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公司投保：（1）交强险；（2）商业险(第三者：200 万），

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18 日。 

经查，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无历史事故记录，近三年有非现

场违法信息记录 3 条，均已处理。 

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黄海雁，女，汉族，持 C1 型

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08 年 8 月 1 日，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1 日），符合驾驶小型汽车条件。经查，黄海雁无道路交通

事故记录，近 3 年共有 3 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 

3.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厂牌型号：解放牌，车辆使

用性质：货运，所有人：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人：

马长胜，注册日期：2020 年 9 月 7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道路运输证有效期 2023 年 2 月 21 日至 2027 年 2 月 21 日

止。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投保，

（1）交强险;（2）商业险（第三者：100 万），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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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无历史事故记录，近三年

有非现场违法信息记录 33 条、均已处理。该车已安装 GPS 报警系

统。 

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厂牌型号：天骏达牌，车

辆使用性质：货运，所有人：石家庄丰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

日期：2020 年 10 月 20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强

制报废期限：2035 年 10 月 20 日，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自 2020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6 日止。 

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马长胜，男，汉族，持

A2 型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1995 年 4 月 20 日，有效期

至 2024 年 4 月 20 日），符合驾驶大型汽车条件。具备经营性道路

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经查，马长胜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近 3 年，

共有 16 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 

（二）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情况 

1.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华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法定代表人：于长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6876966647，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汽车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装卸搬运；国内贸易代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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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027 年 5 月 18 日，核发机关：广州市黄埔区交通

运输局。该公司名下有 82 辆在线营运车辆，司机 4 名。 

2.时光（广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光公司”），

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法定代表人：雷召。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商务服务业。经营范围包括供应链管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园区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贸易经

济。 

3.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霖公司”），

成 立 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9L0UG0G，注册资本：伍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

黄艳华，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农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

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发展水培蔬菜业务，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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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稻谷种植；小麦种植；玉米种植；其他谷物种植；豆类种植；

油料种植（罂粟籽除外）；薯类种植；棉花种植；麻类种植；糖料

种植；烟草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作物种

植；水果种植；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坚果种植；含油果种植；

香料作物种植；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中药材种植；其他经济作

物种植；农业项目开发；林木育种；林木育苗。 

4.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9001MA45A4YW21，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8

日，法定代表人：赵焦锋，营业期限：长期，营业范围：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仓储服务（不含煤炭、危险化学

品）；货运信息咨询服务；汽车及汽车配件、轮胎、润滑油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2年 6月 15日至 2026年 6月 24日止。 

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共有 56 辆机动车，其中重型半

挂牵引车 33 辆、重型厢式半挂车 23 辆，招聘了具备资格的驾驶员

37 名。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配置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 1

名，安全管理员 1 名、GPS 动态监控 1 名。 

5.石家庄丰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13MA07U3QQ3W，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类型：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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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3 日，法

定代表人：张爱印，营业期限：2016 年 8 月 3 日至 2036 年 8 月 2

日，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集

装箱、罐式容器）；大型物件道路运输；汽车保养服务；搬倒装卸

服务；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汽车及配件的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道路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 年 10 月 27 日到 2024 年 10 月 26 日止。 

（三）涉事车辆出租、挂靠情况 

1.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出租情况。扬华公司与时光公司

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签订《冷藏车车辆承包合同》，扬华公司将名

下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承包给时光公司使用。时光公司与甘

霖公司达成租车意向，并于 2022 年 7 月签订《冷藏车车辆租赁合

同》，由时光公司向甘霖公司提供运输蔬菜的车辆（牌号粤

B86XD2）。由于后期粤 B86XD2 号车辆频繁发生故障，2023 年 3

月经双方协商，时光公司将扬华公司名下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

车置换给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同时签订更换租

赁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补充协议。 

2.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

半挂车挂靠情况。马长胜于 2023 年 2 月经中介购入豫 U59281 号

重型半挂牵引车，同月与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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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中介购买冀 A93AU 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并与石家庄丰凯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办完相关手续后开始运营。 

（四）涉事车辆行驶轨迹 

2023 年 7 月 20 日上午 11 时，甘霖公司主管麦赞文安排司机

邓永锋驾驶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运送蔬菜，目的地是深圳市

龙岗区深圳生记栈农产品有限公司。司机邓永锋按照安排于当天

14 时 19 分从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发。18 时 02 分，邓永

锋完成送货工作返回甘霖公司途中，在龙岗区平湖街道休息约 20

分钟（18:36-18:58）后继续返程。19 时 32 分，邓永锋驾车行至从

莞深高速公路北行 109 公里+300 米路段时，发生事故。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32 分许，驾驶员邓永锋驾驶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甲车）行驶至东莞市樟木头镇从莞深高速公路北

行 109 公里+300 米路段时，因疏于注意前方路面情况，临近并发

现同车道前方由黄海雁驾驶的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乙车）时刹

车减速，邓永锋立即往右打方向盘紧急避让，致使甲车车头左角碰

撞乙车车尾右角后进入右侧救援车道继续向前，最终碰撞上停靠在

右侧救援车道由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丙车）牵引的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车尾（该车由马长胜驾驶，因货物

松散、飘散需要整理而临时停靠，骑压在右侧主车道与右侧救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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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白色分道实线上），造成甲车驾驶员邓永锋送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及甲、乙、丙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 

（六）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路段情况 

事故路段为东莞市樟木头镇从莞深高速公路北行（从化方向）

K109+300M 路段，北向从化，南向深圳，该路段设有限速牌等交

通标志标线，事发路段道路限速情况：小客车最高 100 公里/小时；

大型车最高 100 公里/小时、最低速均为 60 公里/小时，大型车靠右

行驶。路侧设有水泥护栏，路面为沥青路。道路为单向三机动车道,

均宽 370 厘米，右侧一条救援车道宽 290 厘米。经查，事故路段的

技术指标、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情况均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

范。 

2.天气情况 

事发地点 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32 分为晴天，视线清晰，能

见度良好，夜间有灯光照明。 

3.道路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情况 

2023 年 7 月 21 日 11 时 50 分，东莞市交警支队罗勇副支队

长、罗国辉副支队长、从莞高速公路大队罗淦文副大队长、常

虎高速公路分公司罗泽南副总经理、从莞高速公路大队二中队

欧阳国清指导员等人员在事故现场召开了事故现场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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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研判，事故路段道路不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事发路

段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事故多发路段。 

4.涉事车辆装载货物情况 

（1）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空车无载货。 

（2）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冀 A93AU 挂重型低平

板半挂车：装载脚手架等建筑材料，无超载。经过磅，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 A93AU 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连货物总

重 37970 千克；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整备质量 8870 千

克，准牵引总质量 40000 千克；冀 A93AU 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总质量 40000 千克，整备质量 6800 千克，核定载质量 33200 千

克。 
 



 — 11 — 

 

图 1 事故现场道路情况 
 

（七）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长福为主要负

责人，任命刘彦初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员，两人各自持有对应的道

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该

公司有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其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员有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培训例会；

有建立司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有召开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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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了应急保障措施和应急

物资储备、配备，按照相关规定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计划

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有建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台账；有建立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经

调查，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车辆隐患由租

车方排查并进行维修，租车方未保留维修单据、相片、登记维修记

录，车辆隐患排查登记表缺少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记录。二

是该公司聘请第三方“旭利北斗科技第三方监控平台”对车辆进行

GPS 监控，该平台主要从行车数据对疲劳驾驶、超速、离线等情况

进行监控，未设置视频监控；该公司根据平台每个月提供的风险预

警记录台账对司机进行管理，采取警告、停驶、解雇等措施。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没有风险预警记录。 

2.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没有营运车辆，招聘有

驾驶员 1 名。甘霖公司没有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没有配置安全

管理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等。公司未建立司机安全教育培训档

案，只安排主管麦赞文对司机邓永锋进行口头安全教育，麦赞文未

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公司无安全隐患排查记录，

未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未建立应急演练档案、安全生产

监督台账、事故处理台账、分级管控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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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 

安捷公司有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道路运

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员有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培训例会。 

（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邓永锋死亡，根据《居民死亡证明（推断）书》

（编号：D442020310787），邓永锋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本起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130 万元。 

（九）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2023 年 8 月 19 日，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莞高速公路

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 441941120230000011 号），

认定当事人邓永锋负事故主要责任；当事人马长胜负事故次要责

任；当事人黄海雁不负事故责任。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35 分，东莞市从莞高速公路大队值班

室接黄海雁报警，称东莞市樟木头镇从莞深高速公路北行（往从化

方向）109 公里+300 米路段发生一起三车碰撞的交通事故，有人员

受伤被困。接到报警后，大队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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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37 分左右，市 120 接警中心收到群众

来电求助，称从莞深高速公路往从化离樟木头出口 500 米有一名交

通事故伤员，请派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19 时 37 分 37 秒，市 120

接警中心发出指令请清溪医院救护车出车。19 时 53 分，救护车辆

到达事故现场，现场发现一名人员因事故致伤，查体脉搏：50 次/

分，呼吸：10 次/分，血压测不出，神志昏迷，面色及睑结膜苍白，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4.0mm，对光反射消失。经现场处置后，

伤者被送往清溪医院急诊医学科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3 年 7 月 20 日 19 时 53 分许，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从

莞深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报警：东莞市樟木头从莞深高速公路北行

（往从化方向）109 公里+300 米路段处发生交通事故，清溪消防大

队迅速赶赴现场救援。20 时 05 分许到达抢险救援现场，到场后开

展现场警戒，使用扩张、破拆工具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 

20 时 11 分，从莞高速公路大队罗淦文副大队长、从莞高速公

路大队二中队欧阳国清指导员带领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抢救伤

者和勘查取证等工作。20 时 30 分市交警支队罗勇副支队长、罗国

辉副支队长到达现场指导处理工作开展。 

（三）事故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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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全力做好死

者家属安抚工作。2023 年 8 月 26 日，死者邓永锋遗体在东莞市殡

仪馆火化，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各部门事故救援响应迅速及时、现场处

置得当、救援行动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救援过程未发生次生

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当事人邓永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

安全行车距离，遇前方紧急刹车的车辆时未采取有效避让措施
[1]
。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交警部门委托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对此次事故相关车辆、人

员进行检测、鉴定，情况如下： 

1.对送检的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邓永锋的血液进

行了血中乙醇含量及阿片类、氯胺酮及同类物质、苯丙胺类毒品的

定性分析检验鉴定，检验结果：（1）未检出乙醇成份；（2）未检

出 06-单乙酰吗啡、吗啡、可待因、甲基苯丙胺、苯丙胺、MDMA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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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亚甲双氧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氟胺酮成份。 

2.对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进行了事发时的行驶速度检验

鉴定，检验结果：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为 65 公

里/小时。 

3.对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邓永锋遗体进行了尸表

检验及死因分析的检验鉴定，检验结果：邓永锋符合交通事故外力

作用致骨盆骨折、双下肢多发开放性骨折并大量失血导致创伤失血

性休克死亡。 

4.对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进行了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检验结果：（1）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的灯光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

相关技术要求项；（2）粤 S41Y26 号小型轿车的灯光系统、制动

系统、转向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项；（3）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灯光系统、

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尾部反光标识及车辆外廊尺寸均未检见不符

合相关技术要求项。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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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人为

故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 

1.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 

扬华公司对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疏于管理，未及时掌握

该车辆维修保养情况，未对车辆存在的隐患进行排查整改，未能确

保车辆安全性能完好[1]。  

2.时光（广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时光公司主要业务为承包扬华公司货运车辆并将车辆对外租

赁，未开展道路运输业务，有制定车辆租赁相关的管理制度。 

3.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甘霖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

生产管理员，未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未按要求对公司

驾驶员邓永锋进行岗前教育培训和在岗培训，未记录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等[2]。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

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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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济源市安捷物流有限公司 

安捷公司有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道路运

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员有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培训例会。 

（二）事故发生地交警部门及涉事企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1.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莞高速公路大队 

作为事故辖区道路交通管理执行机关，从莞高速公路大队在市

交警支队的指导下依法对辖区道路交通实行统一管理，查处各类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从莞高速公路大队 2023

年以抓管理、抓整治、抓落实，来改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持续开

展夜间巡逻工作，严惩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打防结合、

以防为主”的方针，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最大限度合理配置警力，

弹性安排勤务，切实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加强夜间道路巡逻

管控力度，严查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严查货运车辆在夜

间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狠抓交通安全宣传

工作，努力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按照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东

莞市公安机关“以案说防”工作落实市政府“十件实事”任务实施方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

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

工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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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有关要求，将具体任务分解到每个月，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

具体工作措施，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工作落实到位。事发当日没有

出现执勤民警脱岗及拖延出警的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从莞高速公路大队查处违法行

为 26259 宗，货车违法行为 6318 宗：其中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

动车 3174 宗；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

反光标识 1157 宗；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后，不按

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337 宗；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 307 宗；机

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 292 宗；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

高度超过规定 283 宗等。 

2.广州市黄埔区交通运输局 

（1）2022 年 7 月 19 日，广州市黄埔区交管总站对广州市扬

华物流有限公司开展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发现 4 条安全隐患，责令

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前进行整改，后于 8 月 26 日复查整改完毕。

2022 年 9 月 21 日，广州市黄埔区交管总站组织广州市扬华物流有

限公司参加黄埔区交通运输行业国庆假期和党的二十大前安全生

产培训教育会议；2023 年 4 月 18 日，广州市黄埔区交管总站对其

开展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发现 3 条隐患，责令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

前进行整改，后于 5 与 15 日复查合格，形成闭环；2023 年 8 月 30

日，广州市黄埔区交通局运管处、安全生产执法处、区交管总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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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发现 3 条隐患，后于 9 月 28 日复查整改完

毕。 

（2）2023 年 8 月 22 日，广州市黄埔区交管总站安全生产执

法处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安全隐患，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1 万元。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邓永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疏于观察前方路面情

况，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没有发现或没有及时发现，未按操作规

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邓永锋

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 

扬华公司对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车疏于管理，未及时掌握

该车辆维修保养情况，未对车辆存在的隐患进行排查整改，未能确

保车辆安全性能完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对广州市扬华物流

有限公司以上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2.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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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

生产管理员，未建立企业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未按要求对公司驾驶

员邓永锋进行岗前教育培训和在岗培训，未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属地主管部

门对广州市甘霖水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上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 

3.豫 U59281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 A93AU 挂号重型低平

板半挂车驾驶员马长胜 

马长胜驾驶载货松散、飘散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因

货物松散、飘散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整理而骑压着右侧主车道与右侧

救援车道白色分道实线停靠在右侧救援车道上，妨碍右侧主车道车

辆正常行驶。建议由交警部门对马长胜以上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函告广州市黄埔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广州市黄埔

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广州市扬华物流有限公司的同志进

行谈话提醒，督促其加强对辖区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 

事故如涉及构成民事侵权、视同工伤等其他法律责任的，建议

当事各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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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中，扬华公司作为涉事车辆粤 A4P6E2 号轻型厢式货

车的所有人，对车辆出现脱管情况，未及时掌握车辆情况，未确保

驾驶员接受充足的安全教育培训；车辆承租方甘霖公司安全意识薄

弱，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车辆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不足。

各生产经营单位应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

到实处，压实自身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事故发生。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加大执法力度 

高速公路交警部门要加大高速公路路面巡查执法力度。重点查

处大中型客货车“三超一疲劳”、违法停车，排查动态监控制度落实

情况，检查客货运输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超员、超速等违法

违规行为，督促落实专人加强实时监控，发现违法行为立即提醒纠

正。 

（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各道路运输企业、货物源头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

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完善企业的风

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制度，采取技术或管理措施消除企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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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 

公安交警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安全警示

意识。充分利用双微平台，省、市主流报纸、电视，交通安全宣传

刊物、门户网站对多次违法重点车辆、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的

运输企业予以曝光。通过案例对驾驶员进行警示教育，提高驾驶员

的安全意识。 

八、附件 

1.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名表 

2.技术调查报告 

3.管理调查报告 

4.技术鉴定分析报告 


